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 年度重小字第 1584 號 

原      告  000   

訴訟代理人 000 律師                  

           000 律師                      

           000 律師   

複代理人   000 律師                  

被      告 000 即 00 模型國際企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 113 年 9 月 19 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320 元，及自民國 113 年 5 月 10 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下同）1,000 元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 2,320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 112 年 11 月 29 日在被告所架設之「000 玩具屋」網站（下稱系

爭網站）以新臺幣（下同）2,320 元向被告購買公仔肥仔王國 NO15 胖胖狼（下

稱系爭商品），於同年 12 月 29 日收到後發現系爭商品零件缺漏，隨即以通訊軟

體 LINE 通知被告，嗣被告於 113 年 1 月 2 日以通訊軟體 LINE 回覆稱向工廠申請

料件後寄予原告，由原告自行修復，原告遂於同日以通訊軟體 LINE 表示解除契

約，請求被告返還價金。被告提出其退換貨政策，稱系爭商品為客製化商品而無

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之適用，惟原告僅就被告網頁商品加以選擇，未另

提出特殊需求，自無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 2 條之適用。為

此，爰依消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解除買賣契約，並依民法第 259 條規定請求

返還價金。 

 ㈡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 2,32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 112 年 12 月 29 日通知被告系爭商品零件缺少後，被告積極協助處

理，113 年 1 月 23 日零件已運抵臺灣等待交付原告，被告並於通訊軟體 LINE 及

消費者保護官協調會中告知原告，可將系爭商品寄回營業處所由被告協助修復，

而系爭商品屬原告選定款式後由被告自中國大陸向品牌方採購買回並協助運送

至原告指定地址，非被告之庫存，且被告官方網站及系爭商品網頁頁面均記載系



爭商品為客製化商品，原告兩次於官網下單系爭商品皆勾選同意相關條款才進行

付款，且系爭商品屬限量販售之組裝型公仔，出廠外箱均貼有一次性膠帶，以辨

識為原廠全新未拆品，除非出現無法復原之嚴重瑕疵，無法接受退貨申請等語，

資為抗辯。 

 ㈡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訂購系爭商品屬消保法所規範之「通訊交易」： 

  按「通訊交易：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電視、電話、傳真、型錄、報紙、雜

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消費者於未能檢視商品或服務下而與企

業經營者所訂立之契約。」消保法第 2 條第 10 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其

於 112 年 11 月 29 日透過系爭網站以 2,320 元下單訂購系爭商品，嗣於同年 12

月 29 日收受系爭商品，拆封後發現零件（爪子）缺漏，隨即向被告客服表示系

爭商品有上開瑕疵等情，有兩造提出原告與被告客服間之通訊軟體 LINE 對話紀

錄為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認屬實，足見原告訂購系爭商品時無從檢視系爭

商品之實體，是本件交易自為消保法第 2 條第 10 款所定之通訊交易。 

 ㈡原告依消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解除系爭商品契約（下稱系爭契約），請求

被告返還系爭商品之價金 2,320 元，有無理由？ 

 ⒈按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 7 日內，以退

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但通訊

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不在此限；前項但書合理例外情事，由行政院定之；通

訊交易或訪問交易違反本條規定所為之約定，其約定無效，第 19 條第 1、2、5

項分別定有明文。故於通訊交易有解除權之合理例外情事(屬特殊性質之商品或

服務)且企業經營者於訂立契約時已將排除適用消保法第 19條所定 7日解除權之

資訊書面告知消費者之情形，消費者將無從依該條規定解除契約。而上開條文所

稱合理例外情事，包括「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行政院依消保法第

19 條第 2 項授權規定訂定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 2 條第 2

款亦有規定。此乃因消費者於通訊交易時，常有無法詳細判斷或思考之情形，而

購買不合意或不需要之商品、服務，為衡平消費者在購買前無法獲得足夠資料或

時間加以選擇，乃將判斷時間延後，而提供消費者於訂約後詳細考慮而解除契約

之「猶豫期間」。但考量部分商品或服務，因為具有特殊的性質，所以例外不適

用消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的規定，其中依照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即無

上開 7 日的猶豫期間適用。 

 ⒉經查，依被告提出之系爭網站購物須知及退換貨政策(本院卷第 75 至 76 頁)

所載，被告乃依消費者要求提供購買商品之代購服務，商品零售價包含代購佣金，

並依廠商通知出貨時間。在消費者補尾款及國際運費後出貨，可見被告收取原告

給付款項，所應提供之對待給付內容，非僅從事代辦購買之勞務費用，亦包含原



告訂購商品之交付，足見原告與被告間交易內容兼具勞務提供及買賣標的物交付

之性質，應為委任與買賣之混合契約。另衡以此類網路商務無實體展示之商業模

式，可達減少庫存及展示空間之成本，且於接受消費者訂購後始向製造廠商訂購，

得使銷售價格降低，然其交易方式之缺點，在於消費者於購買前，無法檢視商品

之實際品質，容易發生所期待購買商品與實際成品間之差距，立法者既已選擇保

護消費者為優先，從事網路販售商品之業者，應自行衡量如何訂價及提供誘因來

涵蓋消費者得隨意退貨之可能損失。準此，系爭契約乃在原告未能檢視所訂購商

品之實體下所訂立，為通訊交易，前已敘及，原告於 112 年 12 月 29 日收受系爭

商品後 7 日內之 113 年 1 月 2 日即在被告售後客服窗口之 LINE 對話中表示欲申

請退貨並全額退款，而向被告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本院卷第 21 頁)，依消保法

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系爭契約已生合法解除之效力。 

 ⒊至被告雖辯稱其為原告代購、預購之系爭商品乃「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

化給付」，且依網站購物須知已載明不適用 7 日鑑賞期及不得退款等語。觀諸系

爭網站購物須知及退換貨政策之內容固記載：「本網站所銷售之商品乃依訂單所

製造之客製化商品，故不適用七天鑑賞期」(本院卷第 75 頁)、「本網站所販售之

預購商品係本公司依據您的訂單向國外廠商訂購，恕無法接受您預購後要求退款

或取消訂單」(本院卷第 76 頁)等語。然按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所稱

合理例外情事，指通訊交易之商品或服務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企業經營者告知

消費者，將排除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解除權之適用：…二、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

客製化給付，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 2 條定有明文。該條款之

立法理由載明：「第 2 款規定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例如依消費者提

供相片印製之商品、依消費者指示刻製之印章或依消費者身材特別縫製之服裝

等；消費者依現有顏色或規格中加以指定或選擇者，非屬本款所稱之客製化給付」

等語。然查，系爭網站係提供各式已限定規格之商品照片讓消費者下單訂購或預

購，原告並未另提出其個人的特殊需求，要求被告配合其特殊需求來提供商品，

被告就此並未提出爭執，則依前揭立法理由說明，顯非屬客製化給付，縱使系爭

商品為被告所辯之預購及限量商品，亦無從據此推認係屬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

外情事適用準則第 2 條所稱之「客製化給付」，則系爭商品既非客製化給付，被

告自無從以其已告知消費者，而排除消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解除權之適用，是系

爭網站上前揭購物須知及退換貨政策所載顯然違反消保法第 19 條之規定，依消

保法第 19 條第 5 項被告單方所擬具之前揭購物須知之約定自屬無效，被告所辯

自難遽採。 

 ⒋綜上，本院認原告主張消保法第 19 條關於通訊交易中無條件解除契約之規

定解除契約，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

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

起之利息償還之，民法第 259 條第 2 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已經依消保法第 19

條解除契約，其自得依民法第 259 條規定請求回復原狀，是本件系爭契約業已合

法解除，原告依前開規定，自得請求被告返還其已支付之價金 2,320 元。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其已解除系爭契約，請求被告應返還 2,320 元，及

自 113 年 5 月 1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 

五、本件判決事證已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

爰不一一論述。又本院於 113 年 9 月 19 日言詞辯論終結後，原告復於同年 10 月

4 日提出民事補充理由狀，除關於本院上開言詞辯論期日所詢疑問為回覆部分

外，乃屬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之攻擊方法，不得作為判決之基礎，故不予審酌，

一併敘明。  

六、本判決係依小額程序而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

第 392 條第 2 項規定，依被告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 78 條、第 436 條之 19 第 1 項規定，確

定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 2 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000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

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未於上訴後 20 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000 

 


